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未政复决字〔2023〕19号

申请人：陕西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凤城三路

被申请人：西安市未央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住所：西安市未央区政法巷未央大厦
负责人：杨可，局长
申请人因不服被申请人2023年2月1日作出的未人社工决【2023】03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于2023年3月9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申请人请求：1.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未人社工决【2023】03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2.依法作出受伤不属于工伤或不视同工伤的认定决定。

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认定为因公负伤证据不足，程序严重违法，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仅是几个不明身份的人的证词，所有证词雷同，均存在亲属利害关系，且申请人未收到任何证据，没有经过任何质证程序，调查核实应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共同进行，并出示执行公务的证件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调查核实，程序违法，未向申请人作任何调查，没有联系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及管理人员，直到看见认定书才知道已经启动了工伤认定程序，仅凭一面之词就轻率认定，严重违反法律规定；

二、张某并非申请人公司员工，现场是否发生张某所述事故、事故是否造成张某伤情申请人均不知晓，也并未参与；

三、张某工作的工地西安市沣东新城湖滨府A区主体工程并非申请人公司承包工程，该工程实际由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分包给北京盛悦华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陕西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并未承包上述工程；张某申请工伤认定的时间已过1年时效，不应当被受理；

四、张某受伤并不符合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条件，其是否受伤、受伤所处地方是否与申请人有关均未查清，被申请人认定为因工负伤的决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程序严重违法，严重偏袒一方，应当予以撤销。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西安市未央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为未央区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主管部门，对本案工伤认定申请具有审查并作出决定的法定职责。《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本案中，申请人陕西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登记机关为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该公司地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永庆路168号x幢百寰国际x楼x室，属于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辖区内，据此被申请人理应为之受理，其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

二、第三人张某与申请人陕西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具有劳动关系，该劳动关系经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定。2020年9月19日张某受伤后由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进行救治，诊断为颅脑损伤等。2020年11月13日第三人张某向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关系确认仲裁，裁决驳回张志仲裁申请。后张某不服该裁决提起诉讼，2021年12月14日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陕0112民初185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申请人陕西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第三人张某于2020年9月15日起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审理中申请人又撤回上诉，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2日作出(2022)陕01民终3461号民事裁定书，即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陕0112民初18595号民事判决书在二审撤诉裁定送达当事人之日起生效，确认申请人陕西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第三人张某存在劳动关系，该一审判决书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第三人张某所受事故伤害为工伤，且在申请工伤时效内，应当予以认定。2022年12月12日张某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其陈述了伤害事故的经过，并有张某于2020年9月19日受伤后当日前往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相关病历记录以佐证，诊断为内开放性颅脑损伤中型、颅底多发骨折、面部多发骨折等，且有工友出具证明陈述受伤情况，被申请人决定第三人张某所受伤害为工伤不仅有生效法律文书对于劳动关系的确认，也有证人证言、本人自述及病案材料互相佐证，形成完备证据链条，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其构成工伤具有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的支撑。同时依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延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内。(四)当事人就确认劳动关系申请劳动仲裁或提起民事诉讼的；(五)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据此第三人张某劳动关系审理期间应自工伤申请时限内扣除，第三人张某的工伤认定申请仍在申请工伤认定的法定期间内。

四、被申请人西安市未央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正当，确保了各方的合法权益，应当予以维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工伤认定办法》第八条规定，第三人张某2022年12月12日向被申请人西安市未央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递交工伤认定申请表，经过初步审核材料，当即向其签发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通知书，并于当日遂即通过邮政特快专递EMS向申请人陕西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送达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2022】168号)，申请人陕西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2022年12月14日签收举证通知书后，提供了情况说明。被申请人西安市未央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第三人张某和申请人陕西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全面分析研判，被申请人西安市未央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3年2月1日在规定时限内作出了未人社工决【2023】03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该决定书中对于认定的结论以及双方救济途径及期限作了全面说明，被申请人西安市未央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分别向第三人张某及申请人陕西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进行送达，双方分别于2023年2月1日、2023年2月2日签收。被申请人西安市未央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过程并不存违反法定程序的情节，程序合法正当，确保了各方对于工伤认定程序及认定内容的知悉，同时释明了权利救济的途径，该认定应当予以维持。

以上有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予以佐证。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陕西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登记机关为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系未央区管辖；2020年9月19日14时左右，张某在沣东新城湖滨府项目工地A区18号楼9层安装铝模板时，不慎从蹬子上跌落，被掉下的铝膜板砸伤，经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救治，2020年10月20日诊断为：1、内开放性颅脑损伤中型；2、颅底多发骨折；3、面部多发骨折；4、脑脊液鼻漏；5、头皮裂伤；6、头皮血肿；7、鼻骨骨折；8、下唇贯通伤；9、外伤性牙齿缺失；2022年12月12日张某向被申请人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及相关证明材料，被申请人于当日受理并向张某代理律师送达《工伤认定申请受理通知书》，同日通过邮政EMS向申请人送达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2022】168号)，申请人2022年12月14日签收举证通知书后，提供了《关于张某受伤的情况说明》和公司营业执照信息。被申请人在2023年2月1日作出未人社工决【2023】03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分别向张某及申请人陕西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进行送达，双方分别于2023年2月1日、2023年2月2日签收。
本机关认为：一、被申请人西安市未央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具有认定工伤的法定职权。由于申请人生产经营地位于未央区管辖范围内，故未央人社局具有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

被申请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内容适当。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陕0112民初18595号民事判决书在二审撤诉裁定送达当事人之日起生效，该生效判决确认申请人陕西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第三人张某存在劳动关系，故被申请人认定工伤成立的基础有事实依据。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张某与申请人具有劳动关系，其受伤的地点系申请人项目工地，符合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受伤，被申请人予以认定工伤，于法有据；

被申请人工伤认定程序合法。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2022年12月12日张志向被申请人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及相关证明材料，被申请人于当日受理并向张某代理律师送达《工伤认定申请受理通知书》，同日通过邮政EMS向申请人送达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2022】168号)，申请人2022年12月14日签收举证通知书后，仅提供了《关于张某受伤的情况说明》和公司营业执照信息以否认与张某的劳动关系，未向被申请人提供能与之相互印证的证据材料，申请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被申请人对此不予采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案涉工伤事项受理全程并未涉及现场调查执法情形，被申请人已向申请人履行举证送达义务，申请人也已邮寄举证材料，申请人所述与事实不符，且未有证据证明被申请人进行了违法调查的行政执法行为，故对申请人第一点所述的程序违法本机关不予采信。被申请人在2023年2月1日作出未人社工决【2023】03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告知权利救济期限与途径，分别向张某及申请人陕西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进行送达，双方分别于2023年2月1日、2023年2月2日签收，被申请人做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期限、送达均符合法定期限，程序合法正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决定如下：维持未人社工决（2023）03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3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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